
 1 

 

 

 

 

 

 

﹝2022﹞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佛子岭镇关于开展 2022年预防未成年学生 

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 

 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相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“生命

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全面加强未成年学生预防溺水安

全教育管理，建立健全社会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防护网络，

遏制溺亡事件发生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《佛子岭镇 2022 年

度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专项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佛子岭镇人民政府    

2022 年 6 月 24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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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子岭镇 2022年度预防未成年学生 

溺水专项行动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“生命

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落实《霍山县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2

年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全面加

强未成年学生预防溺水安全教育管理，建立健全社会预防青

少年儿童溺水防护网络，遏制溺亡事件发生。经研究，决定

于 2022 年 5 月至 12 月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专项行动。

现制定如下方案。 

 

坚持预防为主、标本兼治，群防群治、源头治理；坚持

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，尽职免责、失职追责，全面压实教育、

管理、监护责任，建立健全政府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四位

一体”预防溺水事件工作体系，筑牢学生防溺水屏障，最大

限度减少溺亡事件发生。 

 

突出溺水事件预防，切实看牢未成年学生中的留守儿童、

单亲家庭儿童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困境儿童等重点人群；

把牢 5 月至 10 月天气炎热、暑期及冬季水域结冰等溺水事件

高发时段；守牢易发生溺水事件的河湖、溪流、池塘、坑坝、

水库等危险水域。切实做到“四个全覆盖”（宣传教育全覆

盖、警示标志全覆盖、隐患排查全覆盖、监管监控全覆盖）。 

镇中心学校要结合本

校和学生实际，采取易为中小学生接受的方式，加大校园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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溺水宣传力度，在日常安全教育的基础上，有针对地组织一

堂防溺水专题课，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牢记防溺水“六不”

要求。各村（社区）要采取横幅、宣传橱窗、明白纸等形式，

营造全社会共同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的良好氛围。 

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、

镇中心学校等部门要针对溺水事件重点人群，强化部门协同，

深入校园、各村（社区）开展安全教育活动，充分利用数字

化手段，逐个向学生家庭推送防溺水安全教育课程，进一步

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，协同落实对孩子的监护职责，对孩

子行踪要做到“知去向、知归时、知同伴、知内容”。要加

强对全镇留守儿童关爱，防止出现监管盲区，严防放学后、

周末和节假日等离校期间溺水事件的发生。各村（社区）要

组织力量，通过各种途径、方式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及

学生的宣传引导。 

镇农业农村服务

中心、各村（社区）要对辖区内危险水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

查，全面查找隐患，科学分析研判，在季节性积水、易发和

曾发生溺水事件的水域，以及坑洼、塌陷区、取土坑等隐患

点，全覆盖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。对重点水域要设置安全

警示标牌，设立安全隔离带、防护栏等防护设施，加强日常

巡查，切实做好及时发现险情，妥善做好应急处置。 

对现有各项工作机制进行整

理，及时修订，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机制，提前做好处置溺

水事件各项准备。 

镇中心学校要将游泳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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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学生生存技能的教育活动，逐步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

课程，制定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普及规划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

图，逐步实现每一位中小学生掌握游泳自救技能，切实做好

学游泳与防溺水有机结合，有效减少溺水事故发生。统筹校

内校外多种资源，力争 3-5 年时间，实现中小学校毕业生人人

会安全游泳的目标。 

 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。防溺水事关广大未成

年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各村（社区）、镇中心学校

要从对学生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，进一步提高政治

站位，认清工作形势，高度重视教育防范未成年学生溺水工

作。 

（二）强化协同，狠抓措施落实。要迅速部署，成立专

班，加强部门协同，狠抓工作落实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中心

学校要主动作为，要积极探索推广防范学生溺水的有效方法，

提升工作质量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，加大宣传力度，

加强教育引导。要及时总结、宣传、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做

法，积极营造浓厚的防范学生溺水宣传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大督查，强化结果运用。镇纪委将采取“四不

两直”方式，对各村（社区）、镇中心学校专项行动开展情

况进行抽查。对安全管理不到位、工作责任不落实、隐患整

治不彻底导致事故发生的，突发事件信息不报、漏报、迟报、

瞒报的，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，并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

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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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佛子岭镇 2022年度预防未成年学生 

溺水专项行动领导组 

 

组  长：王春华（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 

副组长：陶  峰（人大主席） 

徐良国（党委宣传、统战委员） 

王勇兵（党委委员、派出所所长） 

成  员：汪  雨（党政办） 

周  萍（派出所） 

万光忠（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） 

王运动（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） 

赵复琼（中心学校） 

陈  亮（佛子岭社区） 

刘华明（长岭村） 

汪本如（通水灌村） 

赵玉洋（汪家冲村） 

金先爱（留驾园村） 

郑梦蕾（高岭村） 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徐良国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万光忠、

王运动为办公室工作人员，负责日常业务。 

    

 


